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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等計畫迭生爭議，爰建請行政院責成原住民族委員會參酌國外原住民傳統領域或文化資產保

護相關機制，儘速研擬落實原住民族「諮詢與諮商」之具體辦法（含政策、綱領、原則、基準、

程序和方法等）。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邱文彥、張曉風、林正二、田秋堇、李慶華、孔文吉、廖國棟、陳學聖等 36 人，鑒於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同條第二

項復規定「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

諮商，並取得其同意」，惟如何落實該法理念，尚無具體機制，尤其近年來許多原住民地區開發

案件如台東美麗灣渡假飯店、花蓮山海劇場等計畫迭生爭議，爰建請行政院責成原住民族委員會

參酌國外原住民傳統領域及文化資產保護相關機制，儘速研擬落實原住民族「諮詢與諮商」之具

體辦法（含政策、綱領、原則、基準、程序和方法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邱文彥  張曉風  林正二  田秋堇  李慶華  

孔文吉  廖國棟  陳學聖 

連署人：吳宜臻  尤美女  江惠貞  徐欣瑩  李桐豪  

江啟臣  高金素梅 簡東明  黃昭順  鄭汝芬  

李貴敏  吳育仁  張慶忠  盧秀燕  鄭天財  

潘維剛  林明溱  陳碧涵  蘇清泉  蔣乃辛  

段宜康  陳鎮湘  詹凱臣  楊玉欣  徐少萍  

陳節如  羅明才  呂玉玲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淑慧：（17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陳淑慧、陳碧涵等 30 人，鑑於兒童是人類

的珍貴資產，提供兒童妥適的保護與照顧，是國家社會應有的責任，惟近來國內虐童事件頻傳，

根據內政部統計通報顯示，有關兒童保護事件通報次數不斷增加，6 年來，通報案件增加達 2.9

倍，突顯國內兒童及少年家暴問題日益嚴重；因此為加強兒童及少年之安全維護，爰提案建請行

政院全面檢討當前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之缺失，從「風險預防、通報處遇與事後追蹤」等過程，

建立連動而完善的安全防護體系，以保障其安全與權益，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陳淑慧、陳碧涵等 30 人，鑑於兒童是人類的珍貴資產，提供兒童妥適的保護與照顧，是

國家社會應有的責任，惟近來國內虐童事件頻傳，根據內政部統計通報顯示，有關兒童保護事件

通報次數不斷增加，6 年來，通報案件增加達 2.9 倍，突顯國內兒童及少年家暴問題日益嚴重；

因此為加強兒童及少年之安全維護，爰提案建請行政院全面檢討當前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之缺失

，從「風險預防、通報處遇與事後追蹤」等過程，建立連動而完善的安全防護體系，以保障其安


